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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比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郑庵镇中兴路与比克大道

交叉口向西 300米路北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吴鹏

项目名称 郑州比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简介

郑州比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位于郑州市中牟县比克工业园，

2020年 5月 20日成立，注册资金 1亿元人民币，前身为比克集团 3C事业部，集团总部设

在深圳大鹏的比克工业园，占地面积 36万平方米，目前在册员工 6000余人；拥有国际、国

内顶尖的锂电池全自动化生产规模，锂电芯日产能 150 万只，跻身世界专业锂离子电池制

造商前列；集团研发实力雄厚，设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汽车新能源系统研究院”、

“比克电池研发试验中心”，用人单位自 2005年起，一直负责比克集团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产

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目前在职员工 300多人，是一家专于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产品的研发、

制造及销售的高科技公司。

用人单位现有一线生产员工 226人，其中男职工 73人，女职工 153人。成立有职业卫

生管理机构，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劳动者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为作业

人员配备个体防护用品，组织生产员工进行了职业卫生培训，2021年进行了职业病危害现状

评价，2022、2023年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张冰洁、刘冲、冯治钢、贾鹏凯

现场调查人员
冯治钢、刘冲、冯

东方
调查时间 2024.06.2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吴鹏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冯治钢、郑瑞、贾

鹏凯、冯东方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07.02~

2024.07.0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吴鹏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总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总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各工作地点总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呼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呼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各工作地点呼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锰及其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锰及其化合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

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锰及其化合物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钴及其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钴及其化合物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

和各工作地点钴及其化合物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峰接



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氟化氢：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检测点氟化氢最高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

铜尘：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铜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

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铜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氟及其化合物（不含 HF）：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氟及其化合物（不含 HF）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氟及其化合物（不含 HF）峰

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丁酮：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丁酮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地点丁酮短时间

接触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 B03、B04、B05卷绕工、动力运行工接触噪声 8h等效 A声

级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他各工种接触噪声 8h等效 A声级均符合国家职业接

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2.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1 职业健康监护

用人单位未进行上岗前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2022、2023年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体检人

数不符合要求。2023年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缺少体检项目。

12.1.2 职业卫生管理

（1）尚未进行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放射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已进

行）。

（2）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尚未参加职业卫生管理培训。

（3）用人单位已建立职业卫生档案，但档案中内容尚不完善。

（4）未设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公告栏。

12.1.3 辅助用室

用人单位未设置专一的休息室或休息区。

12.2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2.2.1 职业健康监护

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组织新进员工和离岗

员工进行上岗前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组织所有接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在今后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完善体检项目。

12.2.2 职业卫生管理

（1）用人单位应开展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2）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按照相关要求参加职业卫生培训，并取得

合格证书。

（3）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建立职业卫生档案，并

完善相关内容，档案包括：（一）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二）职业卫生管理档

案、（三）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五）本公

司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在作业场所或作业人员经常经过的醒目位置设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公告栏。

12.2.3 辅助用室

用人单位应设置专一休息室或休息区。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用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

2.细化防噪声、防电离辐射等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及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分析评价；

3.结合各评价单元急性职业病危害类型，细化应急救援设施与措施的调查及其针对性与可行

性分析评价；

4.完善建筑卫生学中通风、空气调节的分析与评价；

5.完善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分析与评价；

6.结合用人单位存在问题和超标原因，针对性提出控制职业病危害的整改性措施与改进建议。


